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海事局文件 

长海船舶〔2009〕502号


关于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船舶保安规则》的通知

各有关航运公司，重庆、宜昌、荆州、武汉海事局：
　　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《关于发布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船舶保安规则＞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交海发[2008]249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国内船舶保安计划审核工作程序>的通知》（海船舶[2009]341号））要求，自2009年12月31日起对长江干线航经“两闸”（三峡船闸和葛洲坝船闸）载客定额100人及以上的客船（包括客滚船、客渡船、高速客船）实施保安计划进行监督检查。同日起，船舶在办理进出港签证手续时，应出示“国内船舶保安计划符合证明”。规定明确对尚未申请船舶保安计划审核且未持有“国内船舶保安计划符合证明”的船舶，将对其采取附加的保安检查措施。
　　为了保证按时做好此项工作，现提出如下要求：
　　一、各分支局要加大宣传力度，督促、帮助公司加快对船舶保安评估，编制保安计划。在此基础上，制定每艘船舶保安计划的审核工作计划，确保在2009年12月25日前完成审核。 
　　二、各分支局要加强对船舶保安体系受理人员、材料审查人员、审核员的培训，使其熟悉《国内船舶保安计划审核工作程序》、《国内船舶保安计划审核工作操作须知》，并能够胜任受理、材料审查和船舶保安体系审核工作。
　　三、各航运公司要充分认识建立船舶保安体系的意义，按要求组织公司人员学习保安规则及相关规定，尽快对所属船舶开展保安评估和编制保安计划，并及时申请审核。对在实施保安规则中遇到的问题，及时与当地海事部门联系，争取尽快解决。
　　四、各航运公司应成立实施《国内船舶保安规则》专班,加强内部培训，根据公司和船舶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切实可行的船舶保安体系实施时间表，确保保安计划按时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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